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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关于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(证监

机构字[2007]37号)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： 你公司《关

于变更股权的申请》（民证报[2006]87号）、《关于请批准石

家庄市商业银行临时持有我公司股权的申请》（民证

报[2006]100号）及相关文件收悉。经审核，现就有关事项批

复如下： 一、批准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受让中国民族国际信托

投资公司持有的你公司35，395.64万元股权（占出资总额

的25.39%）。 二、批准石家庄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石家庄市商业银行）受让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

持有的你公司9，500万元股权（占出资总额的6.81%）。石家

庄市商业银行应按照《商业银行法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，自

取得你公司股权之日起2年内将该股权予以处分。 三、你公

司应当自本批复下发之日起1个月内完成股权变更手续，向工

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